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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擅赠200万元给“小三”
法院支持妻子全额讨回

□张毅 刘爱武

夫妻共同财产， 是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 丈夫私自赠与小三的财物， 侵害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共同所有权， 妻子有权索回。 问题在于， 如

果丈夫说， 他拥有一半的所有权， 那一半不要求归还， 妻子是不是只能要回一半呢？ 夫妻一方擅自赠与， 一半还是全部无效？ 欲知答案， 请看近期发生在北京的一个
真实案例。

丈夫擅自赠“小三”，全部无效判归还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双方对共同

财产具有平等的权利， 对于非因日常生

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

的， 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 取得一致

意见。 夫妻一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将

共同财产无偿赠与他人， 严重损害了另

一方的财产权益， 有违民法上的公平原

则， 这种赠与行为应属无效。

依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 在夫妻双

方未选择其他财产制的情形下， 夫妻对

夫妻共同财产形成共同共有。 根据共同

共有的一般原理，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共同财产应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

体， 夫妻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

同享有所有权， 夫妻双方无法对共同财

产划分个人份额， 在没有重大理由时也

无权在共有期间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夫

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 并不

意味着夫妻各自对共同财产享有半数的

份额。 只有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 才

可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确定各自份额。

因此夫妻一方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

的赠与行为应为全部无效， 而非部分无

效。

法院查证后确认， 陈小冰在与吕芳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擅自将 202 万元的夫

妻共同财产转至赖千千名下。 陈小冰及

赖千千虽主张双方存在雇佣等法律关系，

但未就此提交充分证据， 亦未对明显异

常的汇款情况作出合乎常理的解释， 故

法院据现有证据确认陈小冰的上述转款

均系擅自作出的无偿赠与。 现吕芳请求

确认上述赠与行为无效并请求赖千千返

还上述款项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 考虑到陈

小冰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及在审理中否认

其赠与行为的情况， 赖千千应将上述款项返

还吕芳个人， 由吕芳妥善保管。

综上所述，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依法判决如下： 确认陈小

冰 2013 年 12 月 13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9 日

期间向赖千千转款 202 万元的赠与行为无

效； 赖千千于本判决生效后 7 日内向吕芳返

还 202 万元， 并支付相应利息。

判决生效后， 赖千千并没有心甘情愿地

自觉奉还， 而是分文未付， 而且早早就把财

产转移殆尽。 吕芳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执行， 法院依职权开展了执行工作。 通

过法院财产调查系统对被执行人赖千千的银

行存款、 车辆、 房产等进行调查， 没有发现

赖千千名下可供执行的任何财产， 吕芳也没

有能向法院提供赖千千可供执行的财产线

索。 法院认为， 目前该案不具备继续执行的

条件 ， 故依法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裁定如

下：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申请执行人发现被

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 可以再次申请执

行。

虽然赖千千看似 “成功躲避 ” 了被执

行， “保” 住了她的不义之财。 但她被法院

纳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采取限制高消费

措施， 成为个人征信记录不良的人， 不可以

办理车贷、 房贷， 严禁乘坐飞机、 高铁等交

通工具， 严禁出国旅游， 严禁入住三星以上

宾馆等。 未来的日子， 她要么选择归还非法

所得 ， 让 200 多万元回到其真正的主人身

边； 要么守着她那堆不能见光、 不敢享用也

无法使用的钱寸步难行。

（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

  出生于 1970 年的陈小冰在北京从事进口

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生意 ， 妻子吕芳比他小 6

岁， 男主外女主内， 在外人看来是幸福的一

家。 2013 年， 由于工作需要， 陈小冰在网上

发布了招聘技术咨询的启事， 不成想因此招来

一段孽缘， 并导致 5 年后的夫妻官司。

2013 年 9 月， 时年 23 岁的女青年赖千千

在唐山某大学材料专业读研究生。 因学业不是

太繁忙， 便思谋着在网上找份兼职， 刚好看见

了陈小冰发布的招聘启事， 由此一来二去两人

认识了。 本来只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结果道

德的堤坝很快垮塌， 一个贪恋年轻的身体， 一

个觊觎巨大的财富， 相识次月， 这对相差 20

岁的男女就非法同居了。

2017 年 4 月， 赖千千硕士毕业， 但因为

心中有鬼， 陈小冰并没有安排她径直进入自己

的公司工作。 赖千千一番应聘， 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开始进入北京某医院器械科工作。

赖千千原来的上学地点在唐山， 陈小冰和

她北京、 唐山两地跑， 非常信任他的妻子吕芳

一直蒙在鼓里。 赖千千毕业定居北京后， 陈小

冰和她相会格外方便了， 也更加肆无忌惮了。

经常行踪诡秘夜不归宿的陈小冰， 终于引起了

吕芳的怀疑。 2017 年 11 月初， 吕芳通过多种

渠道， 痛苦地确认了丈夫陈小冰与赖千千同居

一处、 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蛛丝马迹。 吕芳

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陈小冰出轨的事实， 但事

实就是事实， 经她反复质询， 陈小冰也无奈地

承认了其与赖千千已保持了长达 4 年多的不正

当男女关系。

痛不欲生之余， 吕芳冷静地对 4 年期间陈

小冰与赖千千的来往账目进行了查询， 气愤地

发现陈小冰陆续通过现金、 转账、 赠与礼物等

方式将高达 200 多万元的巨额财产赠与了赖千

千。 吕芳简直是气疯了， 果然是女人变坏就有

钱啊， 可这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凭什么你

勾引了我男人， 就要拿走我们家这么多钱？！

吕芳恨恨地想： 也许我追不回丈夫的心， 但这

笔钱一定要追回来！

吕芳哭闹着让陈小冰去向赖千千把钱要回

来， 陈小冰沉默以对， 打死也不肯去。 吕芳本

不是泼妇， 但实在无法咽下这口气。 她带人冲

到北京某医院器械科， 围着赖千千大骂 “小

三”， 高喊 “小三还钱”， 并警告她不还钱， 他

们会继续来找她。 赖千千虽然做着违背道德的

事， 还是要面子的。 赖千千不寒而栗， 吓得决

然于 2017 年 11 月 31 日从医院辞职， 并躲藏

了起来。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吕芳找不到赖千千的人， 知道即使找到也

要不回钱， 丈夫也不配合她， 便决定接受律师

的建议， 上法院起诉去。 2018 年 4 月， 吕芳

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 被告是

赖千千、 陈小冰两人。 诉状中说， 2013 年 10

月起， 陈小冰与赖千千同居一处， 存在不正当

男女关系。 现可查明在此期间， 陈小冰转账赠

与赖千千的钱款共计 222．7 万元。 吕芳指出，

陈小冰与赖千千的行为破坏了自己的家庭， 违

背了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 有损公序良俗， 故

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 确认陈小冰擅自将夫妻

共同财产赠与赖千千的行为无效； 判令赖千千

返还我夫妻共同财产 222．7 万元并支付相应利

息。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

理， 吕芳没有亲自出庭， 而是委托了诉讼代理

律师出庭， 被告赖千千及陈小冰均亲自到庭参

加了诉讼。

庭审中， 三方对陈小冰转账给赖千千的事

实没有太大争议， 但陈小冰和赖千千均否认这

是无偿赠与。

赖千千称， 2013 年 9 月， 在网上找兼职

时认识了陈小冰， 当时陈小冰的公司在招聘技

术咨询， 应聘后一直做兼职， 从事的工作包括

打包发货、换包装、清点、打扫、卸货、合同打印、

进口文件的处理、样品送检、取送文件、审核相

关产品是否对人体有害、 能否经受高温等。 还

称陈小冰转给她的这些钱是应得的工资， 是按

照项目来计算的， 单个项目 5 万元。

律师问是哪 40 多个项目呢？ 请一一列举。

这时赖千千又改口说： 不只是项目的工

资， 陈小冰自己的对外汇款额度不够， 就利用

她的对外汇款额度， 这些款项只是在她账户上

过了下， 并未实际取得相应款项。

赖千千主张其 2015 年 2 月 13 日收到的

31．7 万元是代陈小冰的公司进货的货款， 已于

当日汇至国外的医药公司； 2016 年 1 月 16 日

及 17 日的 33．1 万元及 33 万元为代陈小冰向

境外账户汇款而收取， 已于当日转汇至陈小冰

的境外账户。

就此， 赖千千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1.赖

千千名下尾号×4 的账户明细， 显示 2016 年 1

月 16 日转支 32．974254 万元， 对方账号和户

名一栏为空； 2016 年 1 月 17 日转支 33．01 万

元 ， 对方为尹某×8 号账户 ； 2015 年 2 月 13

日转支 31．2474 万元， 对方账号和户名一栏为

空。 赖千千解释称尹某系陈小冰的亲友， 因陈

小冰个人的境外汇款额度已于 16 日用尽， 故

将陈小冰汇款转至尹某账户以利用尹某的境外

汇款额度向陈小冰的境外账户汇款。 2.境外汇

款申请书复印件一份， 显示 2015 年 2 月 13 日

赖千千通过其尾号×4 的账户向澳大利亚的某

公司汇款 5 万美元， 交易附言为 “一年以上留

学支出”。 3.赖千千名下民生银行×9 号账户的

个人跨境汇款业务回单， 显示 2017 年 5 月 27

日向 “FANJUN” 名下香港花旗银行的×10 号

账户汇款美元 5 万元。

陈小冰认可上述证据。 吕芳不认可 2015

年 2 月 13 日的账户明细的真实性， 认可其他

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法院认为， 赖千千未就 2015 年 2 月 13 日

跨境汇款申请单与陈小冰或其公司的关联性、

2016 年 1 月 16 日转支款项的接收人 、 “尹

某” 接收款项与陈小冰的关联性、 对 “FAN鄄

JUN” 的汇款与吕芳诉请款项的关联性提交证

据， 故赖千千的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其自身主

张。

赖千千还主张其经常帮助陈小冰或陈小冰

的公司购物， 并就此提交银行账户流水单、 网

上支付凭证截图等为证。 吕芳不认可上述证据

的关联性。 法院认为， 上述消费记录的时间跨

度较大、 金额较小， 无法体现与陈小冰所转款

项的关联性。

陈小冰在庭审中也站在了赖千千这一边，

表示不同意吕芳的请求。 他说自己做进口医疗

器械和化妆品的生意， 赖千千是材料专业的学

生， 因为我需要了解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的材

料， 聘用了赖千千为公司的顾问， 给赖千千转

的钱是 4 年的工资和奖励， 工资每个月 2 万余

元。 因为赖千千是学生， 无法签劳动合同， 才

以个人名义向她发工资。

虽然两个人都说是发工资， 但工资的名目

和发放方法已经明显不一致。 不过， 陈小冰倒

是附和了赖千千的借用对外汇款额度的说法，

说另有一些钱是通过赖千千的卡向他的境外账

户汇款用的。

冲冠一怒怼“小三”，法庭诉请全额还

我国 《婚姻法》 第十七条规定， 夫

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 ， 有平等的处理

权。 但是， “平等的处理权” 并不等于

夫妻双方各自都有独立的处分权。 因日

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 任

何一方均有权决定； 非因日常生活需要

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 夫妻

双方应当平等协商， 取得一致意见。 本

案中丈夫把 200 多万元赠与小三， 显然

是擅自处分了夫妻共有财产。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89 条规定 “在共

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 部分共有人擅自处

分共有财产的， 一般认定无效”， 因共同

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权

利、 共同承担义务， 故处分 “无效” 的效

力及于共有财产的整体， 擅自处分行为

“全部无效” 而非 “部分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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